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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區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地點：高雄校區 C 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列席指導：丁斌首校長 

主席：李崑進校區主任 

記錄：盧金梅 

一、 主席致詞 

大家辛苦了，目前校區最重要的工作還是以招生為重，請各學系多聯繫新生與他

們互動，並提前舉行茶會，讓新生可以多了解校區；並請系主任及老師們多叮嚀

學生有關行車及交通安全，防止意外發生；接著是學校網頁的建置，請各學系注

意並更新；最後是防疫，請各位師生都要戴好口罩，隨時檢視自身健康狀況。 

 

二、 前次會議議題執行情形 

議題 執行情形 

提案一：高雄校區對外場地租借收費調整案，提請 

審議。(總務處事務二組提) 

說 明： 

1. 本校區場地對外租借收費標準已多年未調整，為反

應場地養護及管理成本，擬請同意調整部分場地租

借收費標準。 

2. 本案已專簽會辦相關單位並於 110 年 12 月 6 日簽

准；請同意核備並追溯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3. 相關收費詳如下表。 

決 議： 

1. 針對校外單位借用收費，若不收費將由專簽處理。 

2. 借用辦法規定可結合招生，讓辦法更完備。 

3. 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 依決議第 2 點調整收費標準

表之說明 4 如下： 

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

得視具體事實，經本校專案

審核後，酌予減收場地費： 

(1) 與學校招生相關活動。 

(2) 與學校有相關合作計畫

之單位。 

二、 餘依本辦法第 20 條陳校區

主任核定後於本組網頁公告

實施。 

提案二：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獎項推薦標準，提請 

討論。(學務處課指二組提) 

說 明： 

1. 各獎項推薦標準暨推薦流程已於日前書面發送兩

院及各系主任先行提供意見，目前未有修正建議。 

2. 各獎項推薦標準暨推薦流程請參閱以下附件。 

執行情形： 

已於 111 年 3 月 16 日公告畢業典

禮各推薦獎項資料，並請各單位

依各獎項辦法進行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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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三、 單位報告：  

1. 教務處 

校內及戶外教學活動，均依照教育部的防疫規定辦理，請各單位注意。 

2. 學務處 

學務處全員動員協助校內防疫，並依照教育部防疫指引辦理，若師生有防疫相

關問題請直接至學務處詢問。 

3. 總務處 

(1) 4/1 I棟 204教室冒煙，經查為冷氣設備因老舊毀損導致線路起火，目前

檢修作業已完成，已全面檢討並先針對有疑慮之設備更換，預計 111學年

編列預算逐步汰舊更新。 

(2) M、N 棟太陽能車棚建置中，停車場面積約 3147 平方公尺(952 坪)可停放

613 輛機車，預計工期為 96 天(111/6/27~111/8/31)。 

(3) 新宿舍運動進度預計於 111/4/20 採購會議提案，111/5 進行招標作業，

111/6/27~111/8/20 施工。 

4. 圖資處 

因應目前疫情嚴重性，加強檢視 Tron-Class 的容量來達到校內線上上課的需求。 

5. 入學服務處(於專題報告統一說明) 

6. 研究發展處 

111 學年度勞動部就業學程 9 案通過，若其他學系有興趣，歡迎繼續申請。 

7. 人力資源處 

提醒各位師長與董事長座談會準時出席。 

8. 財務處(無) 

9. 文化與創意學院(無) 

10. 商學與資訊學院 

(1) 資訊科技與通訊學系參加 2022 全國跨域創新遊憩綜合競賽，「十二萬火急

讚出來」組榮獲第一名。 

(2) 國際貿易學系參加「2021 全國電商之星-大專組」榮獲第一名及第二名。 

(3) 提醒商資學院各學系，目前考上國立大學碩班的同學榜單，請於學系網頁

同步公告。 

11. 共同課程委員會 

語言中心將舉辦第 2 次 TOEIC 多益校園考，考試日期為 2022/5/15 週日(報名

期間：即日起~4/8)，請學系提醒學生把握時間。 

12. 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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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目前開班狀況及進度： 

(1) 學分班有會計師資格先修學分班-公司法。 

(2) 自辦班有甲、乙、丙級女裝技能檢定輔導班、及無人機專業飛手操作訓練

班。 

(3) 委訓班有勞動部-投資理財分析實務應用班、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 - APP

設計與物聯網實務應用班及農藥代噴專業空中施作將於 5 月 21 日 (六)起

至 5 月 22 日 (日)進行，不影響當日個人申請的作業。 

(4) 無人機考場將於 5 月份進行開幕活動，希望相關單位前來共襄盛舉。 

四、 專題報告：111 申請入學工作事項-高雄校區(入學服務處蘇竟同處長報告，簡報略)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高雄校區「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提請核備。(學務處軍訓室提)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防制校園霸準則及臺北校區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修訂本計畫。 

2.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2 月 19 日簽呈核可，為使行政流程完備，提至校區行政

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六、 臨時動議 

七、 主席結語 

(1) 提醒兩院院長，各學系若有得獎資訊，請各學系擬好網頁訊息內容讓院長看過

之後提供給秘書室放上學校網頁之焦點新聞。 

(2) 招生應以學校為一體單位，請各學系要相互合作，忌彼此攻擊，團結力量大，

並叮嚀系上老師積極與新生互動，協助新生入學相關事務。  

八、 校長指裁示 

高雄校區是我們大家的，大家要團結，相親相愛及互相協助，並提醒還沒進入狀

況的老師要特別注意，謝謝大家，辛苦了。 

九、 散會   


